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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

银江股份有限公司向控股股东购置房产的核查意见 

 

根据《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

作指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等有关规定，作为银江股份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银江股份”或“公司”）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，

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浙商证券”或“保荐机构”）对公司本次关

联交易事宜进行了认真、审慎的核查。核查的具体情况如下： 

一、保荐机构进行的核查工作 

浙商证券保荐代表人通过查阅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文件、具有从事证券、期

货相关业务资格评估机构出具的《资产评估报告》、相关董事会决议、独立董事

意见，以及各项业务和管理规章制度，对公司本次关联交易情况进行了核查。 

二、关联交易事项 

1、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

银江股份拟向其控股股东银江科技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银江集团”）

购买其所持有的杭州市西湖区西园八路 2 号 1、4-8 幢（共六幢）工业房地产（建

筑总面积 30,483.56 平方米，土地使用权面积 17,545.00 平方米），以及地面附属

机械式立体车库三处（车位 143 个）。 

上述房产具体明细如下： 

序号 资产名称 房屋所有权证 总层数 建筑面积（㎡） 土地使用证 

1 
西园八路

2 号 1 幢 

杭房权证西更字第

11079081 号 
6 3,052.73 

杭西国用

（2011）第

100169 号 

2 
西园八路

2 号 4 幢 

杭房权证西更字第

11079080 号 
7 4,704.67 

3 
西园八路

2 号 5 幢 

杭房权证西更字第

11079079 号 
7 4,704.67 

4 
西园八路

2 号 6 幢 

杭房权证西更字第

11079078 号 
7 4,704.67 

5 
西园八路

2 号 7 幢 

杭房权证西更字第

11079077 号 
7 8,238.2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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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资产名称 房屋所有权证 总层数 建筑面积（㎡） 土地使用证 

6 
西园八路

2 号 8 幢 

杭房权证西更字第

11079074 号 
7 5,078.55 

小计 30,483.56 - 

7 地面附属机械式立体车库三处（车位 143 个） - 

合计 30,483.56 - 

截止本核查意见出具日，上述房产除存在抵押的情况外，不存在其他限制转

让的情况，未涉及诉讼、仲裁事项或查封、冻结等司法措施，也不存在妨碍权属

转移的其他情况。待上述房产全部解除抵押的情况后，公司再与关联方银江集团

签订正式的房屋转让合同。 

2、关联方基本情况 

名称：银江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

住所：杭州市西湖区三墩镇西园八路 2 号 7 幢 7 楼 

法定代表人：王辉 

注册资本：5,000 万元 

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 

经营范围：许可经营项目：无；一般经营项目：高科技产业投资开发；资产

管理；信息咨询服务；印刷产品及设备、塑料制品及原料的销售，经营进出口业

务。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/注册号：330000000003014 

股东情况：王辉持有其 50%的股权；浙江鑫和科技有限公司持有其 20%的

股权；刘健持有其 6%的股权；徐理虹持有其 6%的股权；钱小鸿持有其 6%的股

权；王毅持有其 6%的股权；丁革持有其 6%的股权。 

实际控制人：王辉、刘健夫妇 

关联方关系：银江集团为银江股份控股股东，截至 2015 年 10 月 31 日，持

有银江股份 26.01%的股权。 

3、定价依据和交易价格 

本次交易以北京北方亚事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《银江科技集团有限

公司拟转让涉及的杭州市西湖区西园八路 2 号 1、4－8 幢房地产公允价值评估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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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资产评估报告》（北方亚事评报字[2015]第 01-492 号）的评估价格 12,285.39

万元为依据，经公司与银江集团协商最终确定，银江股份拟购买的杭州市西湖区

西园八路 2 号 1、4－8 幢房地产及其附属立体车库，总价款计 12,150 万元。 

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

组。 

三、关联交易履行的程序 

公司于 2015 年 11 月 3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，审阅该项议案时

关联董事回避表决，公司非关联董事均同意本项议案。 

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“我们对《关于公司购买控股股东部分房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情况进行了

事前审阅，未发现存在违反规定以及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。本次关联交易符

合公司实际需要，关联交易的价格合理，交易定价公允，此次房产转让是有利于

减少公司办公租金的支出，优化公司资产结构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全体股东

利益的行为。审阅该项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，公司非关联董事均同意本项议

案。会议审阅、表决程序符合法律、行政法规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

市规则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” 

四、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购买房产符合公司发展战略，有利于满足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客

观需要，有助于提升公司整体运营环境和外部形象，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

成果造成不良影响。 

五、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

经核查，保荐机构认为： 

1、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，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，履

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，符合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等相关规定

的要求； 

2、本次关联交易以经具有具有从事证券、期货相关业务资格评估机构出具

的评估报告为依据，并经银江股份与其控股股东银江集团协商最终确定，公平合

理，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非关联股东，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； 

3、本次银江股份收购控股股东房产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，遵守了自愿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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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价、有偿的原则； 

4、本次关联交易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。 

保荐机构对银江股份本次关联交易无异议。 

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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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银江股份有限公司向控股股

东购置房产的核查意见》之签章页） 

 

 

 

 

保荐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苏永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赵  华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 

2015年 11月 3日 

 

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银江股份有限公司向控股股

东购置房产的核查意见》之签章页） 

 

 


	一、保荐机构进行的核查工作
	二、关联交易事项
	2、关联方基本情况
	3、定价依据和交易价格
	三、关联交易履行的程序
	四、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
	五、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



